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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动卫生监督规范化的探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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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卫生监督是卫生执法行为中最常见的一种形式 ,

它是卫生行政执法机关所采取的单方的强制性监督检

查 , 其结果可能会引起卫生行政处罚行为和强制执行

行为的产生。因此 , 规范卫生监督行为是贯彻 “以事实

为依据 , 以法律为准绳” 原则的基础。 《上海市职业病

防治条例》 (下简称《职防条例》 )的颁布为上海地区劳

动卫生监督提供了法律保障 , 所以 , 依据 《职防条例》

来规范劳动卫生监督显得日益重要。

1　劳动卫生监督的主要内容

综合 《职防条例》的有关规定 ,上海地区劳动卫生

监督内容可分为 6大类 23项。

1. 1　有害作业场所防护设施监督　 ( 1)有害作业场所

是否设置了相应的防护设备。 ( 2) 有害作业是否转移

到没有设置相应防护设施的单位。 ( 3) 易发生急性职

业中毒事故的作业场所是否配备了紧急防范设备和医

疗急救用品 ,并确定了急救人员。 ( 4)有剧毒、放射源

或者产生放射线的作业场所是否设置了安全标志。

1. 2　建设项目劳动卫生 “三同时”监督　 ( 1)涉及有

害作业的建设项目是否做到了劳动卫生防护设施的

“三同时”。 ( 2) 涉及有害作业的建设项目的设计审查

和工程验收是否经过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的审核。 ( 3)

使用新化学品作为生产原料时是否已向市卫生行政管

理部门登记备案。

1. 3　有害作业场所测定监督　 ( 1)是否开展了有害作

业场所职业危害因素的测定。 ( 2) 接受委托测定的机

构是否经过资质认可。 ( 3) 单位自测人员的资格是否

经过审核认可。 ( 4) 测定结果是否已向所在地卫生行

政管理部门报送。 ( 5) 测定结果是否已向职工公布。

1. 4　职业性健康检查监督　 ( 1)对从事有害作业的劳

动者是否进行了上岗前的职业性健康检查。 ( 2) 对从

事有害作业的劳动者是否进行了定期的职业性健康检

查。 ( 3) 对有职业禁忌证的劳动者是否作出了相应的

安排。 ( 4) 对患有职业病的劳动者是否作出了相应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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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排。 ( 5) 从事职业性健康检查的机构是否经过了审

核批准。

1. 5　劳动卫生教育培训监督　 ( 1)是否已将作业场所

的职业危害因素及其后果预先告知了劳动者。 ( 2) 是

否对从事有害作业的劳动者进行了劳动卫生知识和相

应法律、 法规知识的培训。

1. 6　劳动卫生管理监督　 ( 1)是否建立了劳动卫生

档案。 ( 2)是否制定了有害作业劳动卫生制度。 ( 3)是

否执行了职业病报告制度。 ( 4) 是否建立了有害作业

人员的健康档案。

2　劳动卫生监督程序的规范化

《行政诉讼法》、《行政复议条例》、《国家赔偿法》和

《行政处罚法》的相继出台 , 为卫生执法程序的规范提

供了基本的框架。上海地区在此基础上 ,结合卫生执法

行为的特点 ,制订了一系列符合法律、法规的规范性文

件 ,如《上海市卫生行政处罚程序》、 《上海市卫生行政

处罚文书规范》等。这些规范性的文件规定了上海地区

的卫生执法程序 ,其中也包括了卫生监督程序。劳动卫

生监督作为卫生监督的一个类别 , 也适用于卫生监督

程序。因此 ,上海地区的劳动卫生监督程序还是比较规

范的。上海地区对有害作业单位监督检查时 ,一般要经

过以下几个步骤。

( 1) 必须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劳动卫生监督员同

时进行监督检查 , 检查时应先出示监督证 , 表明身份 ,

并向受检单位负责人或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说明来

意。

( 2) 听取受检单位人员的情况介绍 , 查阅有关资

料 ,例如查阅有害作业人员的职业性健康检查资料、有

害作业场所职业危害因素的测定记录、 劳动卫生档案

等。

( 3)深入有害作业场所进行现场检查 ,检查内容包

括有害作业场所防护设施情况 ,安全标志的设置 ,个人

防护用品的使用等等。

( 4)必要时 ,对有害作业场所进行抽查测定 ,以了

解有害作业场所职业危害因素的浓度或强度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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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5)根据上述查阅和检查的结果 ,制作《现场检查

笔录》 , 并请受检单位负责人过目签字 , 如有异议 , 应

记录在案。必要时还需制作《询问笔录》。上述笔录是重

要的证据 ,因此 ,必须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所要求的特定

形式如实、 公正地制作。

( 6)检查完毕 ,劳动卫生监督员应根据自己的判断

或意向 , 依据 《职防条例》 采取行动 , 包括当场发出

《责令整改通知书》 ,或依照简易程序发出《现场行政处

罚决定书》。如需依据一般程序进行处罚的 , 则需依法

立案进入行政处罚程序。

3　劳动卫生监督业务管理的规范化

《职防条例》的条款是比较原则的 , 因此 , 需要制

定一系列的规范性文件来加以具体化 , 以便 《职防条

例》所规定的双方当事人都能依法操作。上海地区已制

定下发的与 《职防条例》配套的规范性文件有《上海市

有害作业单位劳动卫生档案管理办法》、 《上海市使用

新化学品单位登记管理办法》、 《作业场所职业危害因

素检测机构资质认可管理办法》、 《职业危害因素作业

单位自测人员测定资格认可管理办法》和《违反〈上海

市职业病防治条例〉行政处罚案由分类 (暂行 )》等。这

些规范性文件的下发实施 , 从业务管理角度进一步细

化了 《职防条例》有关条款 ,使上海地区劳动卫生监督

更具有可操作性和规范性。另外 , 根据 《职防条例》 有

关条款 ,上海地区还需制定或修订的规范性文件有《上

海市职业危害因素超标费征收和使用管理办法》、 《上

海市建设项目预防性劳动卫生监督管理办法》、 《上海

市职业危害因素测定管理办法》、 《上海市职业病诊断

管理办法》、 《上海市职业病报告管理办法》等。随着这

些管理办法的出台 ,上海地区将形成完整的、规范的劳

动卫生业务管理制度 , 从而使劳动卫生监督机构和有

害作业单位都能更清楚地明确自己的权利义务和责

任。

4　劳动卫生监督专业技术的规范化

劳动卫生监督是带有很强卫生专业技术特征的行

政执法活动 , 在监督过程中 , 对 “合法” 和 “违法” 的

判定 ,需要引用相应专业技术知识。而专业技术的规范

化却是目前劳动卫生监督中比较薄弱的一个方面 , 极

易引起争端 ,甚至引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。如有害作

业场所必需设置相应的防护设施这一规定中 , 怎样的

设施才算相应的防护设施?喷漆间墙壁上安装一只普

通风扇是否算相应的防护设施 , 有什么法定的手段来

加以判定?接尘工人戴只普通的纱布口罩是否算佩戴

了个人防护用品?这一系列的问题 ,已经在监督实践中

制约了劳动卫生监督的正常实施。因此 ,为了保证卫生

监督人员能够充分依法行政 , 必需对劳动卫生监督中

需要引用的专业技术进行规范 ,使其成为法定依据。我

国已颁布的一系列劳动卫生方面的国家卫生标准是专

业技术规范化的重要内容和依据 , 但除了国家卫生标

准外 , 在监督实践中还需要一系列的卫生技术规范和

技术标准。卫生行政部门应该结合劳动卫生监督的实

际需要将原属教课书上的已公认的或尚有一定分歧的

内容加以规范化 ,赋予一定的法律地位 ,使之成为法定

的评判标准 ,成为每一个监督人员都能公正、客观的加

以引用并作出正确判定的依据 , 从而避免出现因人而

异的判定结果。在目前卫生行政部门颁布的各类技术

规范、 技术标准还远远不能满足劳动卫生监督需要的

时候 , 劳动卫生监督机构应当收集整理国家有关部委

制订的、具有一定法律地位的技术规范、技术标准 ,作

为劳动卫生监督中加以引用的法定依据。

卫生部门充分发挥自己的业务优势 ,制定、补充一

系列符合法律、 法规的劳动卫生技术规范、 技术标准 ,

已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。尽快形成一套完整的 ,能满

足法律、 法规需要的劳动卫生技术规范、 技术标准体

系 ,将更有助于劳动卫生监督的规范化 ,为上海地区进

一步全面、 深入地贯彻 《职防条例》 打下扎实的基础。

(收稿: 1997-11-2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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